
1
社 會 工 作 局  格 式 六 （ 電 子 版 本 ）

I A S  –  M o d .  6  ( V e r s ã o  E l e c t r ó n i c a )
A 4  規 格 印 件  2 0 2 1 年 9 月

F o r m a t o  A 4  I m p .  S e t e m b r o .  2 0 2 1

關於立法會馬耀鋒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5 年 9 月 17 日

第 822/E684/VII/GPAL/2025 號公函轉來馬耀鋒議員於 2025
年 9 月 12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5 年 9 月 18 日收到

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關注殘疾人士和長者工作潛能的發展，社會工

作局（下稱：社工局）過去透過起動資金及技術輔助的形式，

先後推出三期以促進殘疾人士及長者就業機會為目標的社

會企業資助計劃。目前，第三期的“共創耆職長者社企資助

計劃”仍處於協議期間，整項計劃尚未完結。面對現時本澳

經濟發展及營商環境不斷變化的挑戰，尤其居民的購買動機

與消費習慣的轉變，要成功營運社會企業實在需要面對更多

的挑戰。特區政府必須在社會企業發展、資源運用、營運表

現，以及對弱勢群體就業等因素方面作出審慎考慮，在公共

資源分配與社會創新需求中取得平衡。為此，現階段未有開

展新一期社會企業資助計劃的方案。

在聘用對象的要求上，基於社會企業資助計劃目的是為

殘疾人士及長者創造公開就業的機會，加強社會對他們就業

能力的正確認識，鼓勵更多企業僱主聘用殘疾人士及長者。

為此，計劃必須設定條件要求，如：聘用對象及其佔整體員

工人數的比例和聘用年限等，以求達到計劃推行的目標。現

時，獲批的 4 個社會企業項目累計合共聘請了約 30 名長者

及 60 多名殘疾人士，其中有 30 名殘疾人士獲轉介至其他企

業公開就業。倘未來再次推出計劃，亦必須設定相應的條件

與規範，以確保能體現計劃推行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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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強調，社會企業的營運有別於一般單純依靠公帑的

非牟利社會服務設施，其核心概念是以商業模式的創新思維，

透過商業運營獲取收入和利潤，從而減少依賴達至擺脫政府

補助，解決社會問題或達成社會目標。因此，要成功經營社

會企業，營運實體必須具有充足的商業思維、市場觸覺、業

務創新、營商方法和財務管理的知識和能力，否則難以在自

由市場之中與其他企業競爭，繼而創造收益達成既定的社會

目標。

在社會企業的支持方面，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包括社會企

業在內的本地中小企業的能力建設及可持續發展，而面向一

般企業的財務支援計劃亦開放予合資格的社會企業申請。現

時，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推行“中小企業援助計劃”及“鼓勵

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”等免息援助貸款及利息補貼計劃，

均向符合資格的中小企業提供財務支援。特區政府會繼續關

注中小企業所需，適時完善及優化各項支援措施。現階段未

有設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的考慮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馬耀鋒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

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

		2025-09-29T18:20:35+0800
	Wai HON




